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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義 029，《俱舍論》卷 20，p.75 

《俱舍論》卷 2〈分別界品〉（大正 29，10a14-15）： 

若作自業名為「同分」。 

不作自業名「彼同分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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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因［自體，取果，與果］之三世分別 

 能作因 俱有因 相應因 同類因 遍行因 異熟因 

自
體 

通 

三世、非世 
通三世 通三世 

過、現 

二世 

過、現 

二世 
通三世 

取
果 

不定 唯現在世 

與
果 

不定 
唯 

現在世 

唯 

現在世 

過、現 

二世 

過、現 

二世 

唯 

過去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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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【明】  【闇】 

［時序］ 1 → 2 → 3 → 4 

眼［引自果］ 

【作用】 
眼 1 → 眼 2 → 眼 3 → 眼 4 

眼見色 

【功能】 
【可見】  【可見】  【不見】  【不見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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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法──法體──作用 

 

 

2 緣  B 法  C 法 

 

 

有為法──法體恆有→作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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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法──法體──作用 

 

 

2 緣  B 法  C 法 

 

 

有為法──法體恆有→作用 

 

  

過去世 

未來世 

正現在前←作用←作用 



144A 

 

 

A 法──法體──作用 

 

 

2 緣  B 法  C 法 

 

 

有為法──法體恆有→作用 

 

 

過去世 

未來世 

正現在前←作用←作用 

有為法相 

↓ 

↓ 

如無為法 

無「生住異滅」 


